
  

                   

時間：中華民國 102 年 5月 14 日(星期二) 上午九時整

地點：高雄市岡山區本洲里本工路 17 號(集會堂)。 

出席：親自出席及委託代理出席股份總數計 66,521,719 股，佔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 92,753,687

股之 71.71%。 

列席：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國華會計師 

信睿法律事務所     陳裕文律師 

主席：劉吉雄                            紀錄：鄭方翔 

宣佈開會：出席股份總數已達法定數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主席致詞：(略) 

壹、 報告事項 

(一) 民國一○一年度營業報告書，敬請  洽悉。(請參閱附件)

(二) 民國一○一年度監察人審查報告書，敬請  洽悉。(請參閱附件) 

(三) 辦理私募股票補辦公開發行案，敬請  洽悉。(詳議事手冊，略)

(四) 民國一○一年度減資彌補虧損案情形報告，敬請  洽悉。(詳議事手冊，略) 

(五)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後可分配盈餘調整之情形及 

特別盈餘公積提列數額報告，敬請  洽悉。(詳議事手冊，略) 

貳、 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民國一○一年度營業報告書與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說 明：

1. 本公司民國一○一年度營業報告書與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等表冊經本公

司董事會編造完成，其中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

所林億彰會計師及王國華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並出具標準式無保留意見及修

正式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書，連同營業報告書送請監察人查核竣事，並出

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2. 謹檢附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請參閱

附件。 

3. 敬請  承認。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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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2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附件】】

民國一○一年度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員工，大家好： 

新揚科技公司民國 101 年度在經營團隊努力下，營收與獲利均較往年成長，以下

就民國 101 年度的營業概況與民國 102 年度的展望提出報告。 

一、民國 101 年度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劃實施結果 

民國 101年合併營收淨額為新台幣(以下同)1,275,017 仟元較民國 100年合併營

收 814,958 仟元成長 56.45%，民國 101 年度稅後淨利為 117,715 仟元較 100 年

稅後淨利 77,141 仟元成長 52.60%。 

(二)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1.民國 101 年 12 月 31 日負債比率為 39.95%，流動比率為 204.09%，速動比率為

177.44%。 

2.民國 101 年度每股稅後盈餘為 2.38 元較民國 100 年每股稅後盈餘 1.69 元，成

長 40.83%。 

二、本年度(民國 102 年度)營業計劃概要 

1.市場策略方向：積極開發新客戶，加強觸控面板及中小尺寸產品應用領域，積

極推廣新揚材料設計打樣，取得新訂單。 

2.產銷策略方向：穩定重要供應廠商並加強產業策略聯盟，建立長期及穩定供貨

關係。 

3.研發策略方向：因應終端產品朝輕薄短小發展，提升製程技術。並致力開發成

本具競爭力之雙面板銅箔材料。 

4.擴大經營規模：2013 年新增無膠雙面板產能，預計第三季投入量產。 

三、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可攜式電子產品在提供的功能越來越多的趨勢之下，內部所加注的電子零組件

也越來越多，再加上為了更易於攜帶與拿取，所以在厚度的要求是越薄越好。在電

子產品外觀要求越來越薄的趨勢之下，內部印刷電路板可選擇的產品，則以軟板為

首選的產品，也使得軟板在手機和平板電腦中被採用的比重越來越高。 

2011年手機使用軟板的數量高達30.5億平方米的規模，並且每年約有1.4%左右

的成長幅度，同樣在平板電腦中，2011年應用在平板電腦中的軟板市場達到2.38 億

美元規模，而且每年將以25~34%的高度成長幅度，在軟板產品類別中，以雙面板為

成長幅度最大的軟板產品，2011年雙面軟板占平板電腦中所有軟板有51.6%的比

重，預計2014年更上升至64.1%的比重。 

未來手機和平板電腦呈現正成長和電子產品朝向越來越輕薄的趨勢帶動之下，將拉

升應用於手機和平板電腦的軟板市場規模，也一併拉升所有軟板產品的市場規模。

工研院IEK預估2012年，全球軟板將較2011年正成長5.91%，全球軟板產值達到68.1

  

億美元規模，預測2013年再成長6.46%；2014年更向上成長6.62%，預測產值可達77.3

億美元規模。全球軟板將持續向上成長，並且在電子產品中被採用的比重也將逐漸

加大。 

有鑑於整體軟板產業終端產品應用需求暢旺，本公司將持續調整最佳產品組合

並擴大市佔率，以期未來獲利能力及營收能穩定成長。 
 

 

感謝各位股東、客戶及員工所給予的支持與鼓勵，未來仍將全力以赴謀求全

體股東最大利益為最終目標。敬請各位股東繼續支持與指教，同時祝大家身體健

康、事事如意。 

 

 

 

 

 

 

 

 

 

 

 

 

 
   

負責人：                經理人：                 主辦會計： 

 

 

 

 

 

 

 

 

 

 

 

監 察 人 審 查 報 告 書  

 

玆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與本公司及子公司一百零一年度業經資誠聯合

會計師事務所王國華會計師及林億彰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分別出具無保留

意見查核報告之財務報表及修正式無保留意見查核報告之合併財務報

表、連同本公司一百零一年度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表等表冊，業經本

監察人審核完竣，認為並無不合，爰依照公司法第二一九條規定，繕具

本報告書。

敬請   鑑核 

      此致 

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柯永祥 

陳建勇 

長春企管(股)公司 

法人代表:李君湘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3 月 2 8 日 

  

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訂前 修訂後 

修定依

據及理

由 

第六條

之一 

本公司發行之甲種記名式特別股，其權利

義務及其他重要事項如下：

1. 本公司年度決算後如有盈餘，除彌補

歷年累積虧損及依法繳納一切稅捐

外，應先提列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

積，並按法令規定提列特別盈餘公積

後，再就其餘額併同以前年度累積之

未分配盈餘優先配發甲種特別股股

息。

2. 本公司發行之特別股股息依實際發行

價格計算，定為年息 2%，每年以現

金一次發放，於每年股東常會承認決

算表冊後，由董事會訂定特別股分配

股息基準日，據以支付上一年度應發

放之股息。發行年度現金股息按當年

度實際發行天數計算，發行日為增資

基準日。

3. 甲種特別股除領取依定率發放之股息

外，得參加普通股股東之盈餘及資本

公積為現金及撥充資本之分派。

4. 倘年度決算無盈餘或盈餘不足分派甲

種特別股股息時，其未分派或分派不

足之股息，應累積於以後有盈餘年度

優先補足。但甲種特別股於轉換時，

本公司應先全數將累積未分派之股息

補足之。

5. 甲種特別股分派本公司剩餘財產順序

優先於普通股，但以不超過本公司發

行金額為限。

6. 甲種特別股股東於普通股股東會有表

決權及選舉權。亦有被選舉為董事或

監察人之權利。

7. 本公司以現金發行新股時，甲種特別

股與普通股股東享有相同之優先認股

權。

8. 甲種特別股自發行日起滿三年到期，

到期前不可轉換，於到期日起一個月

內應辦理轉換為普通股，全數以一股

刪除 

甲 種 記

名 式 特

別 股 已

於 2012

年 底 轉

換 為 普

通股 

  

甲種特別股轉換一股普通股。

9. 特別股及所轉換之普通股於特別股發

行期間不上櫃交易，但授權董事會於

特別股發行期間屆滿後視市場情況於

適當時機，辦理上櫃事宜。 

第十八

條 
本公司得依董事及監察人就其為公司所

執行之職務範圍內，授權董事會視需要全

權辦理購買責任保險相關事宜。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執行本公司職務

時，不論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報

酬，其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

參與程度及貢獻之價值，於不超過本公

司核薪辦法所訂最高薪階之標準議定

之。

將原十

八條移

至第十

八條之

一 

第十八

條之一 無

本公司得依董事及監察人就其為公司

所執行之職務範圍內，授權董事會視需

要全權辦理購買責任保險相關事宜。

新增 

第 廿 一

條

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多變，企業生命週期

正處成長階段，為配合公司長期財務規

劃，以求永續經營，穩定發展，本公司股

利之分配，將視獲利狀況調整發放，以維

持每股盈餘穩定成長，當年度股東股利之

發放，以股票股利之方式為優先，其中股

票股利於股利總額之 10%~90%，現金股

利發放比率為股利總額之 10%~90%。 

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多變，企業生命週

期正處成長階段，為配合公司長期財務

規劃，以求永續經營，穩定發展，本公

司股利之分配，將視獲利狀況調整發

放，以維持每股盈餘穩定成長，當年度

股東股利之發放，以以現金股利之方式為

優先，其中現金股利不得低於發放股東

股利總額之10%，最高以100%為上限。

配合股

利政策

第 廿 二

條

本公司每年決算後所得純益依下列順序

分派之:
一、依法提繳所得稅款。

二、彌補以往年度虧損。

三、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公積。

四、本公司決算之盈餘如有包含依

權益法認列之投資收益及未使

用之所得稅抵減額時，於分派

股息前應先將該項收益轉列特

別盈餘公積項下，俟該項收益

實現後，再轉列累積盈餘，另

股東權益減項-金融商品未實現

損失金額提列相同數額之特別

盈餘。

五、員工紅利，依一至四款規定數

額剩餘之數提撥員工紅利不低

於百分之十。

本公司每年決算後所得純益依下列順

序分派之:
一、依法提繳所得稅款。

一、彌補以往年度虧損。

二、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公積。

三、依法令規定提列或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

四、員工紅利，依一至三三款規定數

額剩餘之數提撥員工紅利其其比

例在百分之一~十五。

五、董事、監察人酬勞，依一至三三

款規定數額剩餘之數提撥董

事、監察人酬勞其其比例不高於

百分之三。

六、扣除前各項餘額後，由董事會

就該餘額併同以往年度盈餘擬

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

配合股
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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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金貸與他人管理辦法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 修訂後 
修定依據

及理由 

第三條：貸與對象

(二)
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的公司或行號。

融資金額不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

之四十。所稱短期，係指一年或一營業

週期(以較長者為準)之期間。

第二項所稱融資金額，係指公開發行公

司短期融通資金之累計餘額。

公開發行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金貸

與，不受第二項之限制。 

第三條：貸與對象

(二)
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的公司或行號。融

資金額不得超過貸與企業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四十。所稱短期，係指一年或一營

業週期(以較長者為準)之期間。

第二項所稱融資金額，係指公開發行本公

司短期融通資金之累計餘額。

公開發行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金貸

與，不受第二項之限制。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所有權或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金貸

與時，其規定如下： 

1.資金貸與總額之限額如下：貸與有業務

往來之公司或行號或有短期融通資金

必要之公司或行號之個別總額，均以不

超過貸與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淨值為限；惟資金

貸與有業務往來之公司或行號及貸與

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之公司或行號之

總額，合計以不超過貸與公司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淨

值為限。 

2.每筆資金貸與期限以不超過一年為限。 

3.資金貸與他人之利率不得低於貸與公

司向金融機構短期借款之最高利率。貸

款利息之計收，以每月繳息一次為原

則，如遇特殊情形，得經本公司董事會

同意後，依實際狀況需要予以調整。 

 

配合母法規

定 而 修 正

之。 

開會議程

第四條：資金貸與他人之原因及必要性

本公司與他公司或行號間因業務往來關

係從事資金貸與者，應依第五條第二項

之規定:因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從事

資金貸與者，以下列情形為限：

(一) 公司持股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司

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

要者。

(二) 他公司或行號因購料或營運週轉需

要而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者。

(三) 其他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資金貸與

者。

第四條：資金貸與他人之原因及必要性

本公司與他公司或行號間因業務往來關

係從事資金貸與者，應依第五條第二項之

規定:因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從事資金

貸與者，以下列情形為限：

(一)公司持股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司因

財務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

要者。 

(二)他公司或行號因購料或營運週轉需要

而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者。

(三)其他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資金貸與

者。

配合公司實

際運行而修
正之。 

 

第五條：資金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

額

(一) 本公司總貸與金額以不超過本公司

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司或行

號，個別貸與金額以不超過雙方間

業務金額為限。所稱業務往來金額

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金額孰高

者。

(三) 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之公司或行

號，個別貸與金額以不超過本公司

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第五條：資金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本公司總貸與金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

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司或行號，

個別貸與金額以不超過雙方間業務金

額為限。所稱業務往來金額係指雙方

間最最近十二個月之進貨或銷貨金額孰

高者。

(三)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之公司或行號，

個別貸與金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百

分之二十為限。

配合公司實

際運行而修
正之。 

第六條：資與作業程序

(四)授權範圍

1. 本公司辦理資金貸與事項經徵

信後，呈總經理核准並提報董事

會決議通過後辦理，不得授權其

他人決定。 

2.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或

子公司間之資金貸與，應依前項

規定提董事會決議，並得授權董

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

決議之一定額度及不超過一年

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第六條：資與作業程序

(四)授權範圍

1. 本公司辦理資金貸與事項經徵信

後，呈總經理核准並提報董事會決

議通過後辦理，不得授權其他人決

定。 

2.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或子

公司間之資金貸與，應依前項規定

提董事會決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

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

定額度及不超過一年之期間內分

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配合母法規

定 而 修 正
之。 

 

3. 前項所稱一定額度，指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4. 已設置獨立董事者，並應充分考

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

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

理由列入董事會紀錄。

3. 前項所稱一定額度，除除本公司直接

或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金貸與外，指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十。

4. 已設置獨立董事者，並應充分考量

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

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

入董事會紀錄。

第七條：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 每筆資金貸與期限以一年十二月

以下為原則，如遇特殊情形，得經

董事會同意後，依實際狀況需要延

長貸與期限。

第七條：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 每筆資金貸與期限以一年十二月以

下為原則，如遇特殊情形，得經董事

會同意後，依實際狀況需要延長貸與

期限。

配合公司實

際運行而修
正之。 

第八條：已貸與金額之後續控管措施

(一) 已貸與金額之後續控管措施

1. 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款人

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以及相關

信用狀況等，如有提供擔保品

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變

動情形，遇有重大變化時，應立

刻通報董事長，並依指示為適當

之處理。

2. 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或到期前償還

借款時，應先計算應付之利息，

連同本金一併清償後，方可將本

票借款等註銷歸還借款人或辦理

抵押權塗銷。

3. 建立備查簿就資金貸與對象、金

額、董事會通過日期、資金貸放

日期及評估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二) 逾期債權處理程序

1. 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應即還清

第八條：已貸與金額之後續控管措施

(一) 已貸與金額之後續控管措施

1. 貸款撥放後，財財務部應經常注意借

款人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以及相

關信用狀況等，如有提供擔保品

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變動

情形，遇有重大變化時，應立刻通

報董事長，並依指示為適當之處

理。

2. 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或到期前償還

借款時，應先計算應付之利息，連

同本金一併清償後，方可將本票借

款據等註銷歸還借款人或辦理抵

押權塗銷。

3. 財務部應建立備查簿就資金貸與

對象、金額、董事會通過日期、資

金貸放日期及評估事項詳予登載

備查。

(二) 逾期債權處理程序

1. 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應即還清本

配合公司實

際運行而修
正之。 

本息。如到期未能償還而需延期

者，需事先提出請求，報經董事

會核准後為之，每筆延期償還以

不超過 3 個月，並以 1 次為限，

違者本公司得就其所提供之擔保

品或保證人，依法逕行處分及追

償。

2. 因情事變更，致貸與餘額超限

時，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相關

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

時程完成改善。

息。如到期未能償還而需延期者，

需事先提出請求，報經董事會核准

後為之，每筆延期償還以不超過 3

個月，並以 1 次為限，違者本公司

得就其所提供之擔保品或保證

人，依法逕行處分及追償。

2. 因情事變更，致貸與對對象不符或餘

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

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

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十條：已貸與金額之後續控管措施

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

及子公司上月份資金貸與餘額。

資金貸與餘額達下列標準之一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起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資金貸與他人

之餘額達該公開發行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

金貸與餘額達該公開發行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

(三) 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資金貸與

金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

該公開發行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行公司

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三款應公告申報

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十條：已貸與金額之後續控管措施

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

及子公司上月份資金貸與餘額。

資金貸與餘額達下列標準之一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之之即日起算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之

餘額達該公開發行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金

貸與餘額達該公開發行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

(三) 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資金貸與金

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該公

開發行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二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行公司

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三款應公告申報之

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本公司應評估資金貸與情形並提列適足

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露有

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料予簽證會計師執

行必要之查核程序。

配合母法規

定 而 修 正

之。 

1.

2.

1.

2.

( )

( )

( )

( )

( )

( )

( ) ( )

 

得擔保品再進行擔保品價值評估作

業。

公司若設有獨立董事者，為背書保

證事項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

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

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事會記錄。

(二)本公司認為有必要時，得先由董事

會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度內決行，

事後再報經董事會追認之，並應將

辦理情形及有關事項提報股東會備

查。額度以不逾越前項背書保證限

額之百分之五十為限。

(三)本公司辦理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

過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所定額度之必

要時，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數以

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

失具名聯保並修正本規定，報經股

東會追認之；股東會不同意時應訂

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消除超限部

分。公司若設有獨立董事者，於前

項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

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

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事

會記錄。

(四)本公司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本辦法

之規定而事後不符規定或背書保證

金額因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

所定額度時，應訂定改善計畫，並

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

畫時程完成改善。

(五)被背書保證公司使用額度內之背書

保證金額時，應由本公司財務部門

述明被背書保證公司之名稱、承諾

擔保事項、風險評估結果、背書保

證金額、取得擔保品內容及解除背

擔保品再進行擔保品價值評估作業。

公司若設有獨立董事者，為背書保證

事項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

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

之理由列入董事會記錄。

(二) 本公司所所為背書保證事項，應先經過

董事會決議後始得為之；但認為有必

要時，得先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一

定額度內決行，事後再報經最最近期之

董事會追認之，並應將辦理情形及有

關事項提報股東會備查。額度以不逾

越前項條背書保證限額之百分之五十

為限。

(三) 本公司辦理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

本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辦法所定額度之

必要時，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數以

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

具名聯保並修正本規定作業辦法，報

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不同意時應

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消除超限部

分。公司若設有獨立董事者，於前項

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

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

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事會記錄。

(四) 本公司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本辦法之

規定而事後不符規定或背書保證金額

因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所定額

度時，財財務部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

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

程完成改善。

(五) 被背書保證公司使用額度內之背書保

證金額時，應由本公司財務部門述明

被背書保證公司之名稱、承諾擔保事

項、風險評估結果、背書保證金額、

取得擔保品內容及解除背書保證責任

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期等，呈請

董事長批准後，再行加蓋本公司之

印鑑。

(六)建立備查簿，就背書保證對象、金

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行日

期、背書保證日期及依前規定應審

慎評估之事項，詳於登載於備查簿。

(七)會計部應評估或認列背書保證之或

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露

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師

相關資料，已供會計師執行必要查

核程序，出具允當之查核報告。

(八)背書保證日期終了前，財務部應主

動通知被保證企業將留存銀行或債

權機構之保證票據收回，並註銷背

書保證有關契據，將註銷日期及原

由登載於背查簿，並編號保管。

(九)本公司以向經濟部申請之公司印章

為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章，由董事

長指派專人負責保管，並提報董事

會同意，且依照本公司規定之程序

簽核後，始得用印或簽發票據。對

國外公司為保證行為時，公司所出

具之保證函應由董事會授權之人簽

署。

(十)背書保證對象若為淨值低於實收資

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應明定其

續後相關管控措施。

之條件與日期等，呈請董事長批准

後，再行加蓋本公司之印鑑。

(六) 財務部應建立備查簿，就背書保證對

象、金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行

日期、背書保證日期及依前規定應審

慎評估之事項，詳於登載於備查簿。

(七) 會計財務部應評估或認列背書保證之

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露

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師相

關資料，已供會計師執行必要查核程

序，出具允當之查核報告。

(八) 背書保證日期終了前，財務部應主動

通知被保證企業將留存銀行或債權機

構之保證票據收回，並註銷背書保證

有關契據，將註銷日期及原由登載於

背查簿，並編號保管。

(九) 本公司以向經濟部申請之公司印章為

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章，由董事長指

派專人負責保管，並提報董事會同

意，且依照本公司規定之程序簽核

後，始得用印或簽發票據。對國外公

司為保證行為時，公司所出具之保證

函應由董事會授權之人簽署。

(十) 背書保證對象若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

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應明定其續後

相關管控措施。子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

每股面額非屬新台幣十元者，其實收

資本額應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行

溢價之合計數為之。

第七條：公告及申報

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將本公司及子公

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按月公告申

報。另本公司背書保證金額如達下列規

定之標準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

內公告申報。

第七條：公告及申報

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將本公司及子公

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按月公告申報。

另本公司背書保證金額如達下列規定之

標準之之一時，應於事實發生日日之即即日起算算

二日內公告申報。

配合母法規

定 而 修 正

之。 



  

(一)公開發行公司及其子公司背書保證

餘額達公開發行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之分五十以上。

(二)公開發行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餘額達該公開發行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

上。

(三)公開發行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

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投資及

資金貸與餘額合計數達該公開發行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

十以上。

(四)公開發行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背書

保證金額達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上且

達該公開發行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公開發行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

行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四款應公

告申報之事項，應由該公開發行公司為

之。

(一)公開發行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背書保證

餘額達公開發行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之分之之五十以上。

(二)公開發行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餘額達該公開發行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

上。

(三)公開發行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以

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性性質之投資

及資金貸與餘額合計數達該公開發行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

十以上。

(四)公開發行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背書

保證金額達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

該公開發行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五以上。

公開發行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

發行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四款應公

告申報之事項，應由該公開發行本公司為

之。

所謂事實發生日，係指交易簽約日、付款

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易對

象及交易金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第八條：子公司作業程序

本公司所屬之子公司，應依本作業辦法

相關規定訂定其「背書保證作業辦法」，

並應依所訂作業程序辦理。

第八條：子公司作業程序

本公司所屬之子公司為為他人背書保證

者，應依本作業辦法相關規定訂定其「背

書保證作業辦法」，並應依所訂作業程序

辦理。

配合母法規

定 而 修 正

之。 

第十三條：施行日期

本背書保證作業程序，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

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記錄或書面聲明

者，公司應將其異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

報股東會討論，修正時亦同。公司若設

第十三條：施行日期

本背書保證作業程序，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

董事表示異議且有記錄或書面聲明者，公

司應將其異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

會討論，修正時亦同。公司若設有獨立董

配合母法規

定 而 修 正

之。 

  

有獨立董事者，依前項規定將背書保證

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

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

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事會

記錄。

事者，依前項規定將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提

報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

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

反對之理由列入董事會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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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揚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 101 年及 100年 12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0 年 12 月 31 日
資 產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四(一) $ 206,570 12 $ 103,525 7

1310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

融資產–流動

四(二)

1,769 - - -

1120 應收票據淨額 四(三) 841 - 602 -

1140 應收帳款淨額 四(四) 159,863 9 44,786 3

1150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五(二) 379,602 22 297,776 20

1178 其他應收款 四(十七) 2,597 - 4,604 -

1188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其他 五(二) 83,447 5 77,052 5

120X 存貨 四(五) 123,814 7 82,751 6

1291 受限制資產 六 3,500 - 70,445 5

1298 其他流動資產–其他 四(十七) 2,108 - 5,657 -

11XX 流動資產合計 964,111 55 687,198 46

基金及投資

1421 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 四(六) 297,534 17 320,880 22

1440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 4,193 - 3,875 -

14XX 基金及投資合計 301,727 17 324,755 22

固定資產 四(七)(八)、五

(二)及六

成本

1521 房屋及建築 240,392 14 231,475 15

1531 機器設備 548,664 31 517,877 35

1561 辦公設備 4,693 - 4,029 -

1571 儀器設備 14,135 1 13,073 1

1681 其他設備 12,945 1 13,060 1

15XY 成本及重估增值 820,829 47 779,514 52

15X9 減：累計折舊 ( 397,028 )( 23 )( 374,300 )( 25 )

1599 減：累計減損 ( 49,695 )( 3 )( 62,934 )( 4 )

1670 未完工程及預付設備款 253 - 10,507 1

15XX 固定資產淨額 374,359 21 352,787 24

無形資產

1750 電腦軟體成本 1,682 - 2,508 -

17XX 無形資產合計 1,682 - 2,508 -

其他資產

1860 遞延所得稅資產–非流動 四(十七) 63,694 4 53,633 4

1887 受限制資產 六 10,558 - 19,508 1

1888 其他資產–其他 四(九)及七 48,123 3 50,633 3

18XX 其他資產合計 122,375 7 123,774 8

1XXX 資產總計 $ 1,764,254 100 $ 1,491,022 100

請參閱後附財務報表附註暨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億彰、王國華會計師民國 102年 3月 18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劉吉雄 經理人：蔡任峯 會計主管：楊千儀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 四(十)及六 $ 73,613 4 $ 53,517 3

2140 應付帳款 166,189 10 67,665 4

2150 應付帳款–關係人 五(二) 37,690 2 12,431 1

2170 應付費用 73,241 4 39,005 3

2270 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內到期長

期負債

四(十一)及六

89,648 5 69,301 5

2298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四(六)(九)

(十三)、五(二)

及七 32,019 2 15,848 1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472,400 27 257,767 17

長期負債

2420 長期借款 四(十一)及六 194,273 11 226,707 15

2443 長期應付款 四(九)及七 38,162 2 43,824 3

24XX 長期負債合計 232,435 13 270,531 18

2XXX 負債總計 704,835 40 528,298 35

股東權益

股本 四(十三)

3110 普通股股本 927,537 53 770,914 52

3120 特別股股本 - - 852,730 57

資本公積 四(十四)

3211 普通股溢價 - - 40,000 3

保留盈餘 四(十五)(十七)

3350 未分配盈餘(待彌補虧損) 106,550 6 ( 736,107 )( 49 )

股東權益其他調整項目

3420 累積換算調整數 25,332 1 35,187 2

3XXX 股東權益總計 1,059,419 60 962,724 65

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七

重大之期後事項 九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 1,764,254 100 $ 1,491,022 100

新 揚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 101 年及 100年 12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0 年 12 月 31 日
資 產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四(一) $ 276,749 13 $ 162,659 10

1310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

融資產–流動

四(二)

1,769 - - -

1120 應收票據淨額 四(三)及六 107,443 5 48,742 3

1140 應收帳款淨額 四(四) 644,543 31 419,424 24

1150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五(二) 210 - 839 -

1178 其他應收款 四(十七)及五

(二) 3,587 - 5,440 -

120X 存貨 四(五) 215,243 10 179,473 10

1286 遞延所得稅資產–流動 四(十七) 4,445 - 5,313 -

1291 受限制資產 六 92,818 5 142,139 8

1298 其他流動資產–其他 9,078 1 14,167 1

11XX 流動資產合計 1,355,885 65 978,196 56

基金及投資

1440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 6,343 - 5,805 -

14XX 基金及投資合計 6,343 - 5,805 -

固定資產 四(六)(八)、五

(二)及六

成本

1521 房屋及建築 365,942 18 360,932 21

1531 機器設備 824,093 39 800,376 46

1561 辦公設備 8,562 - 9,708 -

1571 儀器設備 22,290 1 19,476 1

1681 其他設備 13,439 1 13,213 1

15XY 成本及重估增值 1,234,326 59 1,203,705 69

15X9 減：累計折舊 ( 541,157 )( 26 )( 498,997 )( 29 )

1599 減：累計減損 ( 115,526 )( 6 )( 130,874 )( 7 )

1670 未完工程及預付設備款 956 - 11,081 1

15XX 固定資產淨額 578,599 27 584,915 34

無形資產 四(七)及六

1750 電腦軟體成本 1,681 - 2,508 -

1780 其他無形資產 14,454 1 15,383 1

17XX 無形資產合計 16,135 1 17,891 1

其他資產

1830 遞延費用 1,907 - 643 -

1860 遞延所得稅資產–非流動 四(十七) 78,640 4 79,005 5

1887 受限制資產 六 10,558 1 19,508 1

1888 其他資產–其他 四(九)及七 48,123 2 50,633 3

18XX 其他資產合計 139,228 7 149,789 9

1XXX 資產總計 $ 2,096,190 100 $ 1,736,596 100

請參閱後附合併財務報表附註暨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億彰、王國華會計師民國 102年 3月 18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劉吉雄 經理人：蔡任峯 會計主管：楊千儀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 四(十)及六 $ 263,668 13 $ 182,623 11

2140 應付帳款 181,219 9 71,465 4

2150 應付帳款–關係人 五(二) 34,066 2 11,534 1

2170 應付費用 80,616 4 58,331 3

2228 其他應付款–其他 四(九)、五(二)

及七 22,406 1 13,534 1

2270 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內到期長

期負債

四(十一)及六

89,648 4 69,301 4

2298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五(二) 8,861 - 7,558 -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680,484 33 414,346 24

長期負債

2420 長期借款 四(十一)及六 280,368 13 274,888 16

2443 長期應付款 四(九)及七 38,162 2 43,824 2

24XX 長期負債合計 318,530 15 318,712 18

2XXX 負債總計 999,014 48 733,058 42

股東權益

股本 四(十三)

3110 普通股股本 927,537 44 770,914 45

3120 特別股股本 - - 852,730 49

資本公積 四(十四)

3211 普通股溢價 - - 40,000 2

保留盈餘 四(十五)(十七)

3350 未分配盈餘(待彌補虧損) 106,550 5 ( 736,107 )( 42 )

股東權益其他調整項目

3420 累積換算調整數 25,332 1 35,187 2

361X 母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1,059,419 50 962,724 56

3610 少數股權 37,757 2 40,814 2

3XXX 股東權益總計 1,097,176 52 1,003,538 58

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七

重大之期後事項 九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 2,096,190 100 $ 1,736,596 100

新 揚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現 金 流 量 表

民國 101 年及 100年 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1 年 度 100 年 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淨利 $ 117,715 $ 77,141

調整項目

備抵呆帳提列數(轉列收入數) 621 ( 575 )

存貨跌價及呆滯(回升利益) 4,837 ( 7,179 )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失(收益) 13,491 ( 18,632 )

聯屬公司間未實現銷貨利益 4,885 1,088

折舊費用 61,870 56,734

處分固定資產損失 1,021 1,531

各項攤提 1,162 1,519

各項攤提-其他資產 2,510 2,094

遞延所得稅淨變動數 ( 10,061 ) 5,312

資產及負債科目之變動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流動 ( 1,769 ) -

應收票據 ( 239 ) 153

應收帳款 ( 115,698 ) 7,016

應收帳款-關係人 ( 81,826 ) ( 147,570 )

其他應收款 2,007 ( 2,769 )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其他 18,949 255

存貨 ( 45,900 ) ( 2,337 )

其他流動資產-其他 3,883 1,907

應付帳款 98,524 34,841

應付帳款-關係人 25,259 9,661

應付費用 34,236 10,060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1,495 ( 393 )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36,972 29,857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其他(增加)減少 ( 25,344 ) 28,011

受限制資產-流動減少(增加) 66,945 ( 40,801 )

購置固定資產 ( 85,897 ) ( 14,842 )

電腦軟體成本增加 ( 670 ) ( 1,392 )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增加)減少 ( 318 ) 926

受限制資產-非流動減少(增加) 8,950 ( 7,508 )

購置其他資產 ( 5,602 ) ( 4,346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41,936 ) ( 39,952 )

請參閱後附財務報表附註暨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億彰、王國華會計師民國 102年 3月 18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劉吉雄 經理人：蔡任峯 會計主管：楊千儀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減少) $ 20,096 ($ 33,735 )

償還應付公司債 - ( 63,893 )

長期借款減少 ( 12,087 ) ( 4,045 )

私募普通股 - 120,000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8,009 18,327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 103,045 8,232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03,525 95,293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206,570 $ 103,525

現金流量資訊之補充揭露

本期支付利息 $ 9,279 $ 10,481

僅有部分現金收付之投資及理財活動

1.購置固定資產 $ 84,463 $ 16,829

加：期初應付設備款(表列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6,155 4,168

減：期末應付設備款(表列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 4,721 ) ( 6,155 )

本期支付現金 $ 85,897 $ 14,842

2.購置其他資產 $ - $ 52,727

加：期初其他應付款-其他(表列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4,557 -

期初長期應付款 43,824 -

減：期末其他應付款-其他(表列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 4,617 ) ( 4,557 )

期末長期應付款 ( 38,162 ) ( 43,824 )

本期支付現金 $ 5,602 $ 4,346

3.應付補足特別股到期轉換之累積股息 $ 11,165 $ -

加：期初應付特別股股息(表列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 -

減：期末應付特別股股息(表列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 11,165 ) -

本期支付特別股股息 $ - $ -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融資活動

長期借款轉列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內到期長期負債 $ 89,648 $ 69,301

新 揚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民國 101 年及 100年 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1 年 度 100 年 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合併總損益 $ 116,013 $ 79,510

調整項目

備抵呆帳(轉列收入數)提列數 ( 3,446 ) 1,446

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回升利益) 3,153 ( 220 )

折舊費用 87,334 81,563

處分固定資產損失 1,056 1,570

各項攤提 2,124 2,592

各項攤提-其他資產 2,510 2,094

遞延所得稅淨變動數 1,233 7,193

資產及負債科目之變動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流動 ( 1,769 ) -

應收票據 ( 58,701 ) ( 18,289 )

應收帳款 ( 221,500 ) ( 98,198 )

應收帳款-關係人 629 ( 839 )

其他應收款 1,853 ( 3,464 )

存貨 ( 42,061 ) ( 49,353 )

其他流動資產-其他 1,484 818

應付帳款 109,871 26,611

應付帳款-關係人 22,532 10,456

應付費用 22,285 14,568

其他應付款-其他 ( 3,468 ) 1,082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 1,788 ) ( 4,465 )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39,344 54,675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受限制資產-流動減少(增加) 49,321 ( 94,480 )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增加)減少 ( 598 ) 117

購置固定資產 ( 90,749 ) ( 21,540 )

出售固定資產價款 - 15

電腦軟體成本增加 ( 670 ) ( 1,392 )

遞延費用增加 ( 3,148 ) ( 948 )

受限制資產-非流動減少(增加) 8,950 ( 7,508 )

購置其他資產 ( 5,602 ) ( 4,346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42,496 ) ( 130,082 )

請參閱後附合併財務報表附註暨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億彰、王國華會計師民國 102年 3月 18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劉吉雄 經理人：蔡任峯 會計主管：楊千儀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 85,037 $ 37,131

償還應付公司債 - ( 63,893 )

長期借款增加(減少) 27,316 ( 28,858 )

私募普通股 - 120,000

少數股權變動數 ( 1,355 ) 3,335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10,998 67,715

匯率影響數 6,244 ( 6,337 )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 114,090 ( 14,029 )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62,659 176,688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276,749 $ 162,659

現金流量資訊之補充揭露

本期支付利息 $ 20,076 $ 19,123

僅有部分現金收付之投資及融資活動

1.購置固定資產 $ 89,123 $ 22,064

加：期初應付設備款(表列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6,889 6,365

減：期末應付設備款(表列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 5,263 ) ( 6,889 )

本期支付現金 $ 90,749 $ 21,540

2.購置其他資產 $ - $ 52,727

加：期初其他應付款-其他 4,557 -

期初長期應付款 43,824 -

減：期末其他應付款-其他 ( 4,617 ) ( 4,557 )

期末長期應付款 ( 38,162 ) ( 43,824 )

本期支付現金 $ 5,602 $ 4,346

3.應付補足特別股到期轉換之累積股息 $ 11,165 $ -

加：期初應付特別股股息(表列其他應付款-其他) - -

減：期末應付特別股股息(表列其他應付款-其他) ( 11,165 ) -

本期支付特別股股息 $ - $ -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融資活動

長期借款轉列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內到期長期負債 $ 89,648 $ 6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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